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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訟代理人  林政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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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聲請對相對人為公示送達事件，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移送前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准將聲請人對相對人如附件所示意思表示之通知為國外公示送

達。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表意人非因自己之過失，不知相對人之姓名、居所者，得

依民事訴訟法公示送達之規定，以公示送達為意思表示之通

知，民法第97條定有明文。次按於外國為送達者，應囑託該

國管轄機關或駐在該國之中華民國使領館或其機構、團體為

之。又對於當事人之送達，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受訴法

院得依聲請，准為公示送達：（三）於外國為送達，不能依

第145條之規定辦理，或預知雖依該條規定辦理而無效者。

民事訴訟法第145條第1項、第149條第1項第3款分別著有規

定。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與相對人間確定訴訟費用額事

件，前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以112年度司家聲字第17號裁定

確定在案，因相對人微意午大迷(WIJI UTAMI)為印尼國人，

且應受送達處所不明，致聲請人無法依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

金會辦理追償金應行注意要點第7點第3款規定，催告相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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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聲請人繳納追償金，爰聲請准予公示送達等語。

三、查聲請人之主張，業據提出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2年度司家

聲字第17號裁定暨確定證明書、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追

償金催告函等件為證。復查相對人迄無入境我國之紀錄，且

其在結婚登記申請書所載之國外地址「DUSUN KARANGANOM R

-T.02/XX,JEMBER INDONESIA」，於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審理

離婚訴訟中，曾對該地址囑託我國駐外機構送達文書，但以

該地址不全遭退件，及對相對人為國內外公示送達等情，此

有卷附之內政部移民署函、屏東○○○○○○○○函、結婚

登記申請書、駐印尼代表處函、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1年度

婚字第97號判決、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國內、外公示送達公告

等影本可稽，可預知本件如再依上開地址送達亦無法送達。

從而，本件聲請核與首揭法條規定相符，應予准許。爰裁定

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裁定，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

    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家事法庭  司法事務官  翟天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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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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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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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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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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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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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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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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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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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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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聲請對相對人為公示送達事件，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移送前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准將聲請人對相對人如附件所示意思表示之通知為國外公示送達。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表意人非因自己之過失，不知相對人之姓名、居所者，得依民事訴訟法公示送達之規定，以公示送達為意思表示之通知，民法第97條定有明文。次按於外國為送達者，應囑託該國管轄機關或駐在該國之中華民國使領館或其機構、團體為之。又對於當事人之送達，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受訴法院得依聲請，准為公示送達：（三）於外國為送達，不能依第145條之規定辦理，或預知雖依該條規定辦理而無效者。民事訴訟法第145條第1項、第149條第1項第3款分別著有規定。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與相對人間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前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以112年度司家聲字第17號裁定確定在案，因相對人微意午大迷(WIJI UTAMI)為印尼國人，且應受送達處所不明，致聲請人無法依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辦理追償金應行注意要點第7點第3款規定，催告相對人向聲請人繳納追償金，爰聲請准予公示送達等語。
三、查聲請人之主張，業據提出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2年度司家聲字第17號裁定暨確定證明書、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追償金催告函等件為證。復查相對人迄無入境我國之紀錄，且其在結婚登記申請書所載之國外地址「DUSUN KARANGANOM R-T.02/XX,JEMBER INDONESIA」，於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審理離婚訴訟中，曾對該地址囑託我國駐外機構送達文書，但以該地址不全遭退件，及對相對人為國內外公示送達等情，此有卷附之內政部移民署函、屏東○○○○○○○○函、結婚登記申請書、駐印尼代表處函、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1年度婚字第97號判決、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國內、外公示送達公告等影本可稽，可預知本件如再依上開地址送達亦無法送達。從而，本件聲請核與首揭法條規定相符，應予准許。爰裁定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裁定，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
    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家事法庭  司法事務官  翟天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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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聲請對相對人為公示送達事件，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移送前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准將聲請人對相對人如附件所示意思表示之通知為國外公示送達
。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表意人非因自己之過失，不知相對人之姓名、居所者，得
    依民事訴訟法公示送達之規定，以公示送達為意思表示之通
    知，民法第97條定有明文。次按於外國為送達者，應囑託該
    國管轄機關或駐在該國之中華民國使領館或其機構、團體為
    之。又對於當事人之送達，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受訴法
    院得依聲請，准為公示送達：（三）於外國為送達，不能依
    第145條之規定辦理，或預知雖依該條規定辦理而無效者。
    民事訴訟法第145條第1項、第149條第1項第3款分別著有規
    定。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與相對人間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
    ，前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以112年度司家聲字第17號裁定確
    定在案，因相對人微意午大迷(WIJI UTAMI)為印尼國人，且
    應受送達處所不明，致聲請人無法依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
    會辦理追償金應行注意要點第7點第3款規定，催告相對人向
    聲請人繳納追償金，爰聲請准予公示送達等語。
三、查聲請人之主張，業據提出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2年度司家
    聲字第17號裁定暨確定證明書、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追
    償金催告函等件為證。復查相對人迄無入境我國之紀錄，且
    其在結婚登記申請書所載之國外地址「DUSUN KARANGANOM R
    -T.02/XX,JEMBER INDONESIA」，於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審理
    離婚訴訟中，曾對該地址囑託我國駐外機構送達文書，但以
    該地址不全遭退件，及對相對人為國內外公示送達等情，此
    有卷附之內政部移民署函、屏東○○○○○○○○函、結婚登記申請
    書、駐印尼代表處函、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1年度婚字第97
    號判決、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國內、外公示送達公告等影本可
    稽，可預知本件如再依上開地址送達亦無法送達。從而，本
    件聲請核與首揭法條規定相符，應予准許。爰裁定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裁定，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
    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家事法庭  司法事務官  翟天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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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查聲請人之主張，業據提出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2年度司家聲字第17號裁定暨確定證明書、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追償金催告函等件為證。復查相對人迄無入境我國之紀錄，且其在結婚登記申請書所載之國外地址「DUSUN KARANGANOM R-T.02/XX,JEMBER INDONESIA」，於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審理離婚訴訟中，曾對該地址囑託我國駐外機構送達文書，但以該地址不全遭退件，及對相對人為國內外公示送達等情，此有卷附之內政部移民署函、屏東○○○○○○○○函、結婚登記申請書、駐印尼代表處函、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1年度婚字第97號判決、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國內、外公示送達公告等影本可稽，可預知本件如再依上開地址送達亦無法送達。從而，本件聲請核與首揭法條規定相符，應予准許。爰裁定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裁定，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
    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家事法庭  司法事務官  翟天翔




